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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陽明高級中學114學年度第2學期 

第4次【主任會議】議程 

 

一、時    間：115 年 3 月 31 日（二）上午 9時 10 分 

二、地    點：簡報室 

三、主 持 人：蔡哲銘 校長                              紀錄：陳雅惠 

四、上次會議追蹤事項： 

五、校長指示： 

六、各處室報告： 

(一)教務處： 

1. 第一次段考前晚自習集中於大會議室。 

2. 李楊卜文教基金會於 4月 15 日朝會時親自到校頒發獎學金。 

3. 115 學年度國 7新生入學,配合國民中學新生分發作業線上化,家長 3月 17

日前至平台確認基本資料、選擇學區、填寫本土語文選習意願、戶役政資

料調閱授權同意書，115 學年度核定各班人數 30人，教育局 3月 27 日公

告第一階段額滿學校名單,額滿學校將於 4月 20 日至 4月 28 日進行線上

資格審查，5月 4日至 5月 8日進行實體資格審查，5月 25 日額滿學校公

告新生名單。報到採網路報到方式為 6月 2日至 4日 12 時止。教職員工

子女於 5月 8日前提出申請,相關訊息已公告網頁。 

4.高一升高二選班群調查表預計段考後發下，5月 6日收回。 

5 高三分科測驗報名預計高三學生離校前完成,預計 4月中旬發下校內調查

表與報名時程說明。 

 

(二)學務處： 

1. 畢業典禮第一次籌備會將於 4月 7日召開，相關畢業典禮規劃內容詳如附

件一，敬請參閱。 

 

(三)總務處： 

1.教室電電清洗扇將於 4月 3、4、11、12 四天假日施作，本次清潔由家長

會經費支應。 

2.颱風時節將至，連同會考工作需求(運卷車行進校內路線)，將用運校內經

費修剪校喬木垂枝，以避免颱風時節造成樹木倒塌。 

3.114-2 重要會議日程表更新，請留意更新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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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指示： 

1.颱風時節相關維護預防，除樹木修剪，各樓層落水孔清理、水溝疏通等請一

併留意。 

2.5/15 會考運卷載回，當日預計 3：00 出發 9：00 多到校，請學務處、總務

處配合管制入校路線。 

3.會考小圍場的設置，請總幹事和總務處配合完成。 

4.4/8 臺北市立大學和博雅盟簽定 MOU 當日，請佑昌主任代為出席。 

 

(四)輔導室： 

 【輔導組】 

1.高三申請入學模擬面試說明會：3月 31 日(二)12:30~13:00，地點在演藝

廳，對象：有過申請入學第一階段之高三生。 

2.高一學群講座：4月 10 日(五)第六、七節，地點在高一各班教室。 

3.高三申請入學-中英文自我介紹：4月 16 日(四)、17 日(五)，由校內教

師進行指導。 

4.高三申請入學-模擬面試：4月 24 日(五)第五至七節，邀請大學教授蒞校

指導。 

5.高三展信活動：4月 13 日(一)第一節，地點在高三各班教師，由導師協

助帶領進行。 

【資料組】 

1. 3 月 23 日(一)至 4月 8日(三)辦理【升學資料靜態展】，展出基北區高

中職及五專共約 100 間學校簡介資料，國九學生利用輔導活動課堂時間

參觀，國七八學生自由參觀，地點：生涯教室。 

2. 國九【基北區免試入學模擬志願選填】第一次選填結果報表已印發學生

及家長，第二次模擬志願選填將於 3月 23 日至 4月 9日期間由輔導老師

帶學生至電腦教室完成選填。 

3. 本學期【多元能力開發班】陶藝、時尚造型課各有 5-6 位學生參加，

【預防中輟彈性適性化課程】拳擊課程有 11位高關懷學生參加。 

4.【115 年暑假職業輔導研習營】第一次線上報名時間是 4月 2日至 4月 9

日，錄取後須由家長登入酷課 APP 進行繳費，預計於段考後發放報名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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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月 10 日(五)第四節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講座】，講題：青春達人-愛她

更要愛自己，講師：荷光基金會簡苑伶心理師，對象：國中七八年級，

地點：演藝廳。 

 (五)圖書館： 

(六)研究發展處： 

(七)人事室： 

1.有關本市「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獎金」（以下簡稱

行政工作獎金）發放事宜。 

(1)依教育局 115 年 3月 26 日北市教人字第 1150112397 號函辦理。 

(2)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兼任行政工作獎勵要點」（以下簡稱

獎勵要點）略以，教育部為鼓勵公立學校教師兼任行政工作及擔任校

長，依學校規模、組織層級及個人工作負擔繁重等情形，就工作表現

優良者，分三級發給獎金：第一級為班級數 50班以上之學校校長新臺

幣（以下同）2,000 元、第二級為班級數 50班以上之學校主任及組長

等 1,500 元、第三級為班級數未達 50 班之學校校長、主任及組長等

1,000 元。 

(3)有關工作表現優良之認定，依獎勵要點第 4點，所稱工作表現優良，

指申請當學期未受刑事有罪判決、懲戒處分或平時考核申誡以上之懲

處者。 

(4)另有關本市加發部分，本局刻正依公務人員激勵辦法規定研處，相關

發放作業將另函通知。 

 

(八)會計室：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台北市大安國中辦理高中職升學博覽會，時間為 05月 21 日

(四)08:30 至 12:00，本校過往三年未前往設攤宣傳，今年是否薦

派教師前往設攤？ 

說  明：（輔導室） 

決  議：請提供 DM 簡介，視後續需求再行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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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臨時動議： 

 

校長指示： 

1.請教務主任或學務主任邀請百齡、士中等校，討論資優方案輪流辦理之可能

性。 

2.請輔導室與圖書館合作，公板招生 PPT 內容請包含今年繁星、特殊選才的優

異榜單，以及「自然實驗班」與「數學 AI班」的成立資訊。 

3.4 月 8日預計與台北市立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MOU），內容涵蓋教育資源共

享、運動（體育）領域合作、運動科學輔助及圖書設備共享。 

4.5 月 8日（週五）舉辦運動代表隊慶功宴，採桶餐形式鼓勵表現優異學生。 

5.會計主任將於 4月 20 日調任中正國中，感謝任內貢獻。 

6.韓國教育廳預計 4月 21 或 22 日來訪參觀校園環境，請研發處持續對接了解

交流意向，確認接待準備方向。 

7.畢業典禮當日請預備充足機動椅子，並請各處室記錄家長出席人數，作為未

來辦理之數據參考。 

 

九、散會：9時 50 分 


